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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规划背景
1.1规划背景

实施雨污分流是控制雨季溢流污染的重要方式，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措施之

一。为指导督促各地因地制宜加快雨污分流工作，住建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生态

环境部等部门印发了相应的法规政策和标准规范。

2014年 1月实施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明确“除干旱地区外，新区建设应当实行

雨水、污水分流；对实行雨水、污水合流的地区，应当按照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规划要求，进

行雨水、污水分流改造。雨水、污水分流改造可以结合旧城区改建和道路建设同时进行”。近

年来，住建部联合有关部门先后印发《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（2019-2021年）》

（建城〔2019〕52号）、《“十四五”城镇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发展规划》（发改环资〔2021〕

827号）、《关于加快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函〔2022〕7号）、《城市燃气

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实施方案（2022-2025年）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22号），均提出“明确排水

管网建设目标任务，统筹推进雨污水管网改造工作，推广实施厂网一体专业化运行维护机制，

全面提升现有设施效能”。住房城乡建设部等 5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加强城市生活污水管网建

设和运行维护的通知》（建城〔2024〕18号），进一步明确要求“因地制宜推进雨污分流改造，

强化工业集聚区和工业企业内部雨污水错接混接和雨污分流改造”。

《室外排水设计标准》（GB50014-2021）明确各地确定排水体制（分流制或合流制）的原

则，要求除降水量少的干旱地区外，新建地区的排水系统应采用分流制。《建筑给水排水设计

标准》（GB50015-2019）中也明确：小区生活排水与雨水排水系统应采用分流制。2022年 4月，

住建部发布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《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》（GB55027-2022）明确“除干

旱地区外，新建地区的排水体制应采用分流制”、“既有合流制排水系统，应综合考虑建设成

本、实施可行性和工程效益，经技术经济比较后实施雨水、污水分流改造；暂不具备改造条件

的，应根据受纳水体水质目标和水环境容量，确定溢流污染控制目标，并采取综合措施，控制

溢流污染”。

乌鲁木齐市排水体制为不完全分流制：新建区域采用分流制、老城区伴随改扩建有条件的

逐步实现分流制。降雨量在中雨（6~12毫米）及以上时出现局部积水和污水管网冒溢现象。

2024年 6月 26日乌鲁木齐市应对重大自然灾害防灾减灾救灾指挥部办公室、乌鲁木齐市

应急管理局联合印发《乌鲁木齐市冒溢问题应急措施及解决方案》，其中治理目标：用 2~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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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目前 12个雨污冒溢点的应急处理措施，今后 10年内，通过推进排水管网雨污分流和海绵

城市建设，从系统性和根本上解决城市雨污冒溢问题。

为贯彻《乌鲁木齐市冒溢问题应急措施及解决方案》，并根据乌鲁木齐市实际条件，合理

有序推进实施雨污分流建设，乌鲁木齐市水务局通过公开招标确定由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

究院有限公司编制《乌鲁木齐市雨水规划》。合同中明确需求：通过雨水规划的编制工作，梳

理我市雨水管网及雨污混接问题，通过计算或模拟及国内成熟经验初步确定理论降雨阈值（后

期可根据降雨情况及雨污管网完善程度进行修正），以规划为指导，合理进行雨污分流改造、

调蓄设施建设等，系统性推进雨污冒溢整治工作。

1.2 《水资源“十四五”规划》中规划雨水项目执行情况

《乌鲁木齐市水资源综合利用“十四五”规划（2021-2025）》中规划雨水项目有 35项，

根据调查反馈，实施情况如下：

（1）已经完成的项目 12项（第 1—12项），

（2）因道路工程实施完成一部分，雨水管道工程对应完成一部分的项目 1项（第 13项），

（3）因征收影响而取消的项目 3项（第 14—16项），

（4）因道路新建或改造工程没有实施而雨水管道工程未实施的项目 15项（第 15—29项），

（5）因道路新建或改扩建、用地、资金等综合原因无法实施而取消项目 5项（第 30-34

项），

（6）因实施条件不充足，建设时序套调整 1项（第 35项）。

项目后期推进计划：未实施的 15项，随道路建设情况同步推进；“乌鲁木齐市河东片区雨

洪水应急调蓄工程”调整为河东系统应急调蓄池 10万立方米，建设时序为 2030至 2035年。

2 规划总论
2.1规划依据

2.1.1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年修正）

（2）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3〕23号）

（3）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641号）

（4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2016年修改

（5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1989年 12月 26日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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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2017年第二次修正

（7）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736号）

（8）《城市规划编制办法》（部令第 146号）

（9）《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（2019-2021年）》（建城〔2019〕52号）

（10）《“十四五”城镇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发展规划》（发改环资〔2021〕827号）

（11）《关于加快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函〔2022〕7号）

（12）《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实施方案（2022-2025年）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22号）

（13）《关于加强城市生活污水管网建设和运行维护的通知》（建城〔2024〕18号）

（14）《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》（部令第 35号）

（15）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污水排入排水许可管理实施办法》

（16）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排水管理办法》

（17）《乌鲁木齐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》

（18）《乌鲁木齐市城市排水管理条例》

（19）《乌鲁木齐市节约用水管理条例》

（20）《乌鲁木齐市水资源管理条例》

（21）《乌鲁木齐市城市供水用水条例》

（22）《乌鲁木齐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》

（23）《乌鲁木齐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》

（24）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内涝治理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11号）

2.1.2规范标准

（1）《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》（GB50318-2017）

（2）《室外排水设计标准》（GB50014-2021）

（3）《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》（GB55027-2022）

（4）《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》（GB50015-2019）

（5）《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》（GB 50400-2016）

（6）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（GB/T31962-2015）

（7）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

（8）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

（9）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11/890-2012北京市）

（10）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37 4809-2025山东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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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1）《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5301/T43-2020昆明）

（12）《城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》（GB51174-2017）

（13）《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》（GB 50335-2016）

（14）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分类》（GB/T18919-2002）

（15）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》（GB/T 18920-2020）

（16）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》（GB/T 18921-2019）

（17）《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》（GB50282-2016）

（18）《室外给水设计标准》（GB50013-2018）

（19）《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》（GB 50289-2016）

（20）《城市排水（雨水）防涝综合规划编制大纲》

2.1.3规划资料

（1）《乌鲁木齐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（国函〔2025〕11号）

（2）《乌鲁木齐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》（2021

年 1月 14日乌鲁木齐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）

（3）《乌鲁木齐市水资源综合利用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（乌政函〔2022〕103号）

（4）《乌鲁木齐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（2022-2035年）》

（5）《乌鲁木齐市防洪规划（修编）》

（6）《乌鲁木齐市再生水综合利用-水利设施专项规划》

（7）《乌鲁木齐市再生水综合利用规划-蓝绿网络系统规划》

（8）《2023年度乌鲁木齐水资源公报》

（9）《乌鲁木齐经开区（头屯河区）两河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

（10）《乌鲁木齐市东部片区控规提升及河马泉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-河马泉新区控制性详

细规划》

2.2 规划范围

本次规划编制范围为中心城区六区。

2.3 规划年限

规划基期为 2025年；规划期限为 2025-2035年，远期到 2030年，展望期到 2035年，展

望期展望到 2050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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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规划目标

（1）完成现状冒溢点应急处理措施工程建设；提出在实现雨污完全分流前合流状态应急

溢流降雨阈值、应急管控方案；

（2）发生城市雨水管网设计标准以内的降雨时，管网无冒溢；

2.5规划标准

2.5.1雨水径流控制标准

本规划雨水径流控制指标遵循已经批复的《乌鲁木齐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（2022-2035年）》

中指标。

2.5.2雨水管渠及附属设施规划设计标准

综合径流系数：本规划中心城区综合径流系数采用 0.538。

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：本规划中心城区雨水管涵设计重现期：中心城区一般地区采用 3

年一遇，重要地区采用 5年一遇。

3 城市雨水径流控制和资源化利用

3.1 雨水径流控制

雨水径流控制、源头减排遵循已批复的《乌鲁木齐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（2022-2035年）》

推荐应用技术措施：建筑与小区类：下沉式绿地、植草沟、蓝色屋顶、树池等；市政道路类：

下沉式绿地、植草沟、树池等；公园绿地与广场类：下沉式绿地、植草沟、调节塘等。

（1）推进老旧小区海绵化改造

（2）构建道路雨水源头减排系统—路面雨水导入绿地

3.2雨水资源化利用

本规划选取两个区域作为公园集蓄利用试点：

小绿谷水景公园：将东侧区域内雨水收集截流入小绿谷水景公园，雨水收集用于绿地浇洒

和水景补水，实现生态景观与资源化双重效益。

文化公园：收集东侧区域内雨水，截流进入文化公园为水景湖补水，形成“公园即调蓄”

示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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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初雨处理

（1）初雨界定

乌鲁木齐的属于中温带干旱气候区，年降雨量小，所以建议采用降雨初期前 10分钟的雨

量。

（2）出水水质

在目前国内初雨处理设施出水水质没有统一国家标准，又无规划范围地方标准的情况下，

初雨处理设施出水排入水体的水质可参照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。

（3）初雨处理工艺

规划区初雨排入水体需进行处理时，推荐采用“调蓄+沉砂池+高效沉淀池”工艺，也可

采用“调蓄+加砂高效沉淀池”工艺。

4 城市雨水管网系统规划
4.1规划排水体制

新建地区应采用雨污分流制，建议对初期雨水污染进行有效控制，采用截留措施，将截留

初期雨水进行达标处理；现状雨污合流区域应结合城市建设与旧城改造，加快雨污分流改造，

暂时不具备改造条件的区域，沿合流制污水主干管规划调蓄设施，降低下游污水设施压力。

西虹路以南河滩路以西区域，现状居住区密集、道路空间拥挤分流制改造难度大，同时该

区域位于城市南部排水管网上游，管网运行压力相对较小，故确定该区域仍保留合流制现状排

水体制，其余区域均按照分流制规划。

本规划只考虑市政道路下雨污水管道系统分流，雨水管道收集服务面积按照中心城区规划

建设用地整体考虑，但住宅小区、公共建筑、工业企业等市政道路以外建设红线以内的雨污水

分流改造由相应的主管部门统一安排，工程量不在本规划范围内。

4.2雨水分区

4.2.1雨水排水流域划分

雨水排水流域是基于自然地形和水系布局形成的雨水汇流区域，边界由分水岭决定，强调

自然水文特征。

根据现有及规划河流的位置、流向，结合城市防洪规划、现状地形标高将中心城区雨水排

水流域划分为六大流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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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.2雨水排水系统划分

雨水系统分区：在自然流域基础上，结合城市规划、管网布局及管理需求、排洪渠和水系

布局，划定雨水排放系统，可跨越多个自然流域，便于人为调控。

根据地形地貌特点，结合道路网竖向规划，以及雨水的排放通道系统（防洪渠、沟、水系

等）的布局，将中心城区雨水排水系统划分为 29雨水系统。

4.2.3雨水管网计算分区确定

中心城区划分了 29个大的雨水排水系统，每个雨水排水系统内根据道路布局、标高、计

算面积控制要求等因素，分为 1个或多个详细计算分区，每个计算分区内又由主干管、干管形

成一个独立的排水系统，单独将其计算分区内雨水收集输送至排洪通道，尽可能保证雨水能快

速收集排除，不再出现积水。

5 现状污水系统冒溢分析
5.1 现状污水系统合流状态分析

利用软件模拟河东、河西、水磨沟、头屯河区、米东区生活、城北新区等六个污水系统在

雨天合流状态时运行情况，分析系统冒溢量，给出污水系统调蓄设施容积需求。

综合分析污水系统多种降雨深度时溢流情况，考虑多种因素后确定调蓄设施建设容积按照

8毫米降雨阈值控制。

5.2 现状污水系统冒溢治理方案

综合污水系统雨天冒溢情况的模拟分析，本规划中通过雨水集蓄利用、管网功能剥离等试

点项目，减少纳管雨水进入污水管道流量；再结合合流系统应急调蓄措施，削减污水系统峰值

流量，缓解污水系统雨天冒溢；最后增加应急排涝车辆，以增强污水系统雨天溢流水排除能力。

再结合重启现状雨水排口，增加雨水排出能力；疏通雨水管道，增加收集输送能力；以及应急

管控等多措并施，减少污水系统冒溢风险降低冒溢频次。

6 智慧排水系统建设

智慧排水系统（Smart Stormwater Management System）通过融合物联网（IoT）、大数据、

人工智能（AI）、数字孪生等先进技术，实现了排水监测、预警、调度和管理的智能化升级，

成为现代城市防洪排涝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手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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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，智慧排水系统已从试点探索进入规模化建设阶段，全国多地通过雷达组网、数字孪

生、智能调度等手段显著提升了防洪排涝能力。未来，随着技术迭代和政策支持，智慧排水系

统将成为城市韧性建设和水资源管理的重要支柱。

7 规划保障措施

排水工程专项规划的实施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。规划的顺利实施必须要有法律、行政、

经济、管理等方面一系列的保障措施，并在实施工程中不断修订完善，才能使之真正的发挥对

城市排水建设事业的指导作用。

（1）法律保障措施

法律保障措施是确保规划目标落地的强制性手段，需构建从立法、执法到司法监督的全链

条制度体系。

（2）行政措施

行政措施是政府通过行政管理手段确保雨水规划落地的重要保障，主要包括组织协调、审

批管控、考核监督、资金保障、政策激励等方面。

（3）雨水设施管理措施

雨水设施的运行管理是城市排水防涝和海绵城市建设的重要环节，其管理要求涵盖日常维

护、安全管控、应急处理、技术规范等多个方面。


